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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係配合核設施除役輻射防護管制業務需求所提出的四年

期科技發展計畫，著重在建立及精進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偵檢儀器與

人員、環境劑量管制所需的校正評估技術，以建構完整的輻射防護

管制體系。計畫工作項目包括建立環境級輻射劑量校正系統、除役

土壤導出濃度指引水平推導研究、研製環境核種分析儀器校正用參

考物質、除役計畫之輻射合理抑低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管理與審查技術等，本計畫之目標即在落實輻防管制與劑

量合理抑低，確認各種形式除役輻射偵測儀器之使用功能、適用範

圍及最佳偵測條件等基本特性，並建立除役土壤導出濃度指引水平

推導技術，以保護環境、民眾、工作人員安全。 

 

關鍵字：核設施除役、導出濃度指引水平、參考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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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is a four-yea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roject proposed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 

decommissioning. It aim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alibration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 required in controlling radiation detectors, 

personnel and environmental doses concerning nuclear facility 

decommissioning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radiation protection control 

system. Task item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level dose calibration system, investigation on DCGL 

derivation for soil, research on reference materials to be applied in 

calib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adionuclide analyzing instrument, 

management and audit techniques for decommissioning’s radiation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etc. The goals of this project 

are to realize radiation control and dose ALARA, ensure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various radiation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for 

decommissioning, establish techniques for DCGL derivation, protect the 

safety of environment, citizens and staff members. 

 

Keyword：nuclear facilities decommissioning; derived concentration guideline 

level(DCGL); referenc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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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計畫緣起) 

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安全技術研究計畫，係考量除役後之廠址，

需依據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予以管制，以確保除役後

廠址環境輻射造成民眾的劑量符合法規限值要求;且配合除役之廠

址環境特性及相關參數分析，應建立除役廠址土壤導出濃度指引水

平(DCGL)推導技術，以確保環境、民眾、工作人員之安全。此外，

為提供核設施除役輻防管制作業之參考依據，須確認各種型式除役

輻射偵測儀器之使用功能、適用範圍及最佳偵測條件等基本特性，

並建立最適化之儀器校正技術、標準測試源與性能評估技術，並依

據國際標準規範，建立除役之輻射偵測儀器校正系統與量測技術程

序，建構完整的儀器檢校追溯體系，確保除役輻射量測之準確度與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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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二十八條規定[1]：核子反應器

設施除役計畫執行完成後六個月內，經營者應檢附除役後廠址環境

輻測監測報告；另外，「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中規定[2]，

有關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監測之管制[3-4]，將訂定除役後廠址環境輻

射監測報告導則。未來十年內，我國將陸續有核能電廠達到預定的

運轉年限而必須除役，如何在核設施除役後有效執行廠址環境輻射

檢測，評估廠址殘餘輻射對設施外民眾所接受的輻射劑量，係屬主

管機關於管制面上將面臨之課題。本計畫將協助主管機關完成除役

後廠址環境輻射監測報告審查導則，以確保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造

成民眾之劑量符合法規限值要求；建立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偵測儀器

校正系統，建構完整的儀器檢校追溯體系與量測技術程序[5]；且配合

除役之廠址特性環境物質及相關參數分析，建立除役廠址土壤導出

濃度指引水平(DCGL)推導技術，提升輻射量測之準確度與公信力，

有效確保環境、民眾與工作人員之輻射安全。 

 



 8 

參、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研究 

為了使廠址外釋時得以符合其使用條件之外釋標準[6]，本計

畫係針對美國核管會NUREG-1757報告及第 87104與 83890號檢

查程序(Inspection Procedure)中，對於除役廠址之中間過程輻射偵

檢(In-process surveys)及複驗輻射偵檢(confirmatory survey)，相關

文獻進行彙整與研究[7- 10]，如附件一及附件二。中間過程輻射偵

檢通常是在改善行動中進行，可協助業者確認是否改善行動已完

成，以及何時可開始進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另外當美國核管會

接受業者所提送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報告(Final Status Survey 

Report, FSSR)後，美國核管會可能需執行複驗輻射偵檢

(confirmatory survey)。美國核管會將可能對公眾健康及安全造成

顯著危害之廠址，所執行的複驗輻射偵檢指定為較高優先序位。 

此外，當核電廠完成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監測後，為利於主

管機關審查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將撰擬除役後廠址環

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以確保除役後廠址之殘餘輻射符合法

規要求。 

二、 除役作業中場址外之劑量評估審查技術研究 

RESRAD-OFFSITE 的地圖定位、大氣傳輸以及地下水傳輸

功能，能夠依據不同的場址特性、情節假設來進行劑量評估工

作。在 RESRAD-OFFSITE 程式中，使用者除了可使用預設參數

獲得初步劑量評估結果外，亦可透過增減曝露途徑或調整參數設

定，來評估關鍵群體於不同曝露情節下所接受的輻射劑量。為了

能有效應用 RESRAD-OFFSITE 程式，來估算放射性核種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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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造成的場址內/場址外之人員劑量，並推導出不同情節下的土

壤導出濃度指引水平(DCGLs)，本計畫將透過蒐集與研析

RESRAD-OFFSITE 相關文獻與進行示範案例運跑分析[11-15]，以評

估此程式於核設施除役場址外劑量模擬之應用可行性。 

三、 建立環境級輻射劑量校正系統(Co-60) 
[16-26]

 

利用平移軌道，將本年度建置的 Co-60 環境級輻射劑量校正

系統，與之前建置的 Cs-137 及 Am-241 系統作合併整合，形成三

系統共用輻射屏蔽空間環境，創造一低背景干擾與低散射干擾的

校正環境，並利用衰減片組做輻射劑量率的轉換，使劑量率能確

實向下涵蓋至環境劑量等級(約 0.2 Sv/h)，另使用 10000 ml 球形

電極空氣游離腔作為標準件，進行劑量標準傳遞，將國家標準劑

量傳遞至本計畫建置之系統。且為改善環境級 10000 mL 游離腔

之訊號與雜訊比，則加裝氮氣填充裝置及清潔內部結構，以降低

漏電流雜訊。先將 10000 ml 球形電極空氣游離腔經國家實驗室

Co-60 原級標準系統進行校正，其校正因子為 3.2734 kGy/C 1 

%，再使用標準件置於照射箱中央位置進行多個標準輻射場量

測，與系統不確定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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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要發現與討論 

一、 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研究 

1、 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草案 

經蒐集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相關文獻，並進行彙整與研

究後，完成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草案，如附件

三所示。草案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一)審查範圍、(二)

程序審查、(三)審查要點與接受基準、(四)審查發現及(五)相關

法規與技術規範。此草案內容可做為主管機關於除役計畫完成後

六個月內，設施經營者所提出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

之依據。 

2、 廠址中間過程輻射偵檢(In-Process surveys)與複驗輻射偵檢

(Confirmatory surveys)研究 

除役電廠之之改善行動是否完備，主管機關將透過中間過

程輻射偵檢來進行驗證。由於業者其持有之許可物質以及執行

除污與設施拆除的需求不一，故須依據業者條件來制定合適的

檢查方案，其檢查內容應包含業者提供相關紀錄、工作活動直

接觀察、人員訪談、藉由工作人員實際操演核管會所指派任務，

以及設施輻射狀態的獨立量測。此偵檢結果除了可做為污染物

變化量主要評估依據，應用於估算改善行動偵檢單元內，最終

狀態輻射偵檢的樣本大小之外，亦為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的

重要依據。 

然而，除役設施可能因為一些因素(如無法進行採樣)，而無

法執行中間過程輻射偵檢，故主管機關在接受業者提交最終狀

態輻射偵檢報告(Final Status Survey Report, FSSR)後，可視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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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紀錄(是否存在重大且未獲得改善的缺失)與有無適當的中間

過程輻射偵檢，來決定是否進行複驗輻射偵檢(confirmatory 

survey)。複驗輻射偵檢於美國多部會輻射偵檢與場址調查手冊

(MARSSIM, NUREG-1575)係定義為一個包含獨立量測、取樣與

分析，以驗證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執行成效之輻射偵檢。其目的

為確認業者是否依照除役計畫來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以及

廠址除污是否合乎其使用類型的外釋標準。若進行量測分析時

發現業者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中，涉及獨特且複雜的技術問

題，或預期需超過一周人力來執行場址偵檢與採樣，或是核管

會無法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優先度較高的偵檢時，只要滿足上

述任一項(或多項)條件，即可委請承包商(第三方)來執行複驗輻

射偵檢程序。 

中間過程輻射偵檢已證明將會比一次性複驗輻射偵檢來得

更有效率，故在除役過程中，將允許主管機關採用同步量測、

收集水樣與土樣，以及早提出偵檢問題。而且使用中間過程輻

射偵檢除了可減少成本支出，並確保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結果準

確性外，還可協助業者得以依照既定行程持續進行場址外釋作

業。 

 

二、 除役作業中場址外之劑量評估審查技術研究 

1. 至 RESRAD 網 站 註 冊 使 用 者 帳 號 ， 下 載 最 新 版

RESRAD-OFFSITE 3.1 輻射劑量評估程式，完成程式安裝。

RESRAD-OFFSITE 使用者指引 (User’s User’s Guide for 

RESRAD-OFFSITE, NUREG/CR-7189)及其他文件亦可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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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載[11-15]。 

2. 參考 RESRAD-OFFSITE 使用者指引，瞭解程式介面、各參數

位於輸入視窗之位置(圖一)。 

 

圖一、RESRAD-OFFSITE 3.1 程式安裝後之主畫面 

 

3. RESRAD-OFFSITE 可應用 RESRAD (onsite)的曝露途徑，說

明 於 圖 二 ， 但 在 RESRAD-OFFSITE 稍 有 修 改 。 在

RESRAD-OFFSITE 中，這些曝露模式可應用於更多位置及更

多污染途徑─在主要污染及農業與養殖區，有可能因灌溉及

粉塵沉積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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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RESRAD-OFFSITE 曝露途徑概圖 

 

4. 曝露情節是指人類活動的型式，會影響放射性活度由污染區

釋出和接受曝露量。廠址的真實情節取決於許多因素，包含

廠址位置、土地的區域劃分、廠址物理性質等。使用者可以

根據廠址實際情況，於 RESRAD-OFFSITE 程式內以開關的方

式修改曝露途徑。 

i. RESRAD-OFFSITE 的主要曝露情節係根據 RESRAD (onsite)

建立的。 

ii. 主要的四個情節為：鄉村居住農夫、城市居民、(辦公室、工

廠、建築)工作者及休閒者。 

5. RESRAD-OFFSITE 場址佈局中的地圖介面可用於定位，並訂

出關注物件的尺寸及方向(如主要污染、場外住所、井、表面

水體、農地、地下水流方向與北面方向)，對應這些物件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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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拖曳或調整大小，甚至可加入由 GoogleMap、MapQuest、

TopoZone、TerraServer 等地圖網站上擷取的地圖背景影像。

另一方面，也可連結至由各圖案代表的指定場所的細節輸入

表格，如圖三所示。 

 

圖三、RESRAD-OFFSITE 的場址佈局與地圖介面 

 

6. 藉由設定佔用因子(Occupancy)相關參數，可用於決定人員於

場址內、場址外以及不同農耕區內的活動時間，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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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佔用因子設定視窗 

 

7. 在大氣傳輸(Air Transport)模擬設定上，可直接套用程式內建

美國各主要城市氣候資料檔案，當中包含了該地區風速、風

向與穩定度等資訊；在地形的描述上，可於場址外高程參數

中設定各個不同農耕區與主要污染區的相對高度。為了獲得

更為精確的大氣傳輸數據，可藉由設定場址之網格間距(Grid 

Spacing)，將分析區域細分，再進行結果統合，其相關設定如

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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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大氣傳輸參數設定視窗 

 

8. 利用 3.1版RESRAD-OFFSITE程式來進行場址內土壤導出濃

度指引水平(DCGLs)模擬運算，以及場址內(onsite)與場址外

(offfSite)人員劑量評估，透過示範案例運跑分析，以評估此程

式於核設施除役場址外劑量模擬之應用可行性。 

 

三、 建立環境級輻射劑量校正系統(Co-60)  

由於環境級低劑量率系統，在操作過程中常有信號微弱導

致量測困難現象發生，目前雖已解決局部關鍵問題，仍有下列

干擾因素導致量測準確度降低，其中包括： 

（1）背景輻射：高能宇宙射線可輕易穿透屏蔽成為背景雜訊降

低訊雜比率。 

（2）漏電流率：係指計測系統組成物質本身或計測腔體所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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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物質造成背景雜訊增加，以及系統組件訊號導線或電

容元件本身電阻等，都會造漏電流增加。 

為改善系統漏電流現象，目前整體系統以增加氮氣填充輔

助裝置，來去除標準游離腔內空氣中所含水氣及些微放射性核

種，以降低漏電流雜訊，提升訊號與雜訊比；並使用電量計屏

蔽箱來避免量測儀器受環境因素的干擾與變動、縮短導線長度

以降低阻抗減少漏電流雜訊，藉由相關物理方法來去除雜訊干

擾，降低漏電流雜訊，提升訊號與雜訊比。 

低劑量率鈷-60 量測與校正系統，在距離射源 230 cm 處經

四種(0 cm、3.5 cm、7.0 cm、9.0 cm)不同厚度銅阻擋片，可提供

四種不同強度輻射場，強度分別為 1.5913×10
-9

 Gy/s、2.0826×10
-10

 

Gy/s，2.5309×10
-11

 Gy/s，7.7075×10
-12

 Gy/s。並採用 ISO GUM 規

範評估不確定度，，輻射場擴充不確定度分別為：1.26%、2.50%、

5.77%、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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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研究 

本計畫係針對美國核管會之輻射偵檢程序中，中間過程輻射

偵檢及複驗輻射偵檢之執行程序進行研究，並提供簡要執行方法

說明。執行中間過程輻射偵檢已證實可降低除役之成本，並確保

業者提交之偵檢結果的準確性，而且不會影響業者廠址外釋作業

的進行。除此之外，還可及早發現偵檢問題，利於業者進行改善

作業。複驗輻射偵檢則可利用獨立的量測分析，來對最終狀態輻

射偵檢之執行成效進行驗證，將有助於主管機關確認業者執行之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是否符合廠址外釋之相關標準。此外，為確

保除役後廠址周圍民眾與環境之安全響，進而擬定除役後廠址環

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可作為主管機關審核業者提送除役後

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依據。  

二、 除役作業中場址外之劑量評估審查技術研究 

RESRAD-OFFSITE 與 RESRAD-ONSITE 同樣為美國阿崗國

家實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NL) 所開發之劑量評估

軟體，在 RESRAD-OFFSITE 程式中，參數設定上多了場址布置

(Site Layout)、大氣傳輸(Air Transport)及地下水傳輸(Groundwater 

Transport)部分，而在關於曝露途徑參數的設定上也較多元詳細，

故預期進行場址之劑量風險評估時，使用 OFFSITE 程式能更有效

反映場址的實際曝露情況。 

本計畫係參照國外核電廠除役經驗與相關文獻，應用

RESRAD-OFFSITE 程式來進行特定曝露情節及途徑之劑量模擬。

透過實際範例演練分析，證明此程式除了可計算出殘餘放射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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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對場址內或場址外人員所造成輻射劑量，亦可用於推導出土壤

導出濃度指引水平(DCGLs)。 

三、 建立環境級輻射劑量校正系統(Co-60)  

環境級 Co-60 輻射劑量校正系統建立完成後，形成環境級輻

射劑量校正系統於高、中、低之光子能量範圍內接建構完整量測

與校正服務，可提供真正環境劑量等級的輻射偵測儀器校正或測

試服務，可解決輻射偵測儀器於量測環境輻射劑量時的差異問

題，降低環保團體與政府之間，對環境劑量量測差異所造成的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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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核管會第 83890 號檢查程序 (IP 83890) 

完工檢查與輻射偵檢 

 

83890-01 檢查目的 

01.01 確認業者是否已依據除役計畫擬定內容來執行最終狀態輻射

偵檢。 

01.02 確認場址已除污至可符合限制性使用或非限制性使用之劑量

標準。 

 

83890-02 檢查要求 

02.01 初步審查 

審查業者提供的除役計畫，以確認場址污染範圍，並同時審查業者

所提出的除污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是否合理可行。 

02.02 檢查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與放射性物質處置規劃 

a. 透過檢查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結果，來確認最終狀態輻

射偵檢結果之完整度與可接受度。請參閱附錄A中"最終狀態輻

射偵檢計畫檢查區域"，以取得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詳細檢查

清單。 

b. 透過檢查相關紀錄 (例如：庫存、轉移或處置等)，確認放射性

物質是否已被轉移至合格接收單位進行處理。 

c. 透過檢查相關紀錄，確認放射性物質與設備已依據相關法規規

定完成外釋。 

d. 通過檢查確認設施中已無使用或存放放射性物質、污染之設備

與廢棄物。上述工作則需遵循10 CFR 30.36、40.42及70.38規定

內容來執行。 

 

02.03 複驗輻射偵檢 

複驗輻射偵檢於 "美國多部會輻射偵檢與場址調查手冊"(MARSSIM, 

NUREG-1575)中定義為，一個包含獨立(第三方)量測、取樣與分析，



 24 

以驗證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執行成效之輻射偵檢。在業者進行最終狀

態輻射偵檢時，應同時進行偵檢與取樣工作。檢查人員應與業者同

步進行樣本收集，或是將樣本分離以便於進行量測比對。此外，還

需比較場內量測儀器之讀值與靈敏度。實際上，由業者預先蒐集並

進行樣品計測亦是合理可接受的。某些無法執行中間過程輻射偵檢

作業或樣本收集的區域，可能得以於事後執行複驗輻射偵檢與採

樣。若於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中，核管會已透過中間過程輻射偵

檢與採樣分析，確認該場址無顯著缺失存在，則可能不需事後再執

行偵檢與採樣。然而，對於先前已確認有未解決的顯著缺失存在，

或重複發生違規行為之場址，事後則可能需要執行複驗輻射偵檢。

業者透過執行充分數量的複驗輻射偵檢與採樣分析，以便於主管機

關(美國核管會)認可該偵檢計畫結果具一定可信度。使用中間過程輻

射偵檢可減少成本支出，並可確保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結果準確性，

以及協助業者得以依照既定行程持續進行場址外釋作業。 

 

美國核管會將逐一審查業者所提出關於場址除役、替換或終止運轉

執照之申請，以決定執行複驗輻射偵檢的必要性。並依據下列準則，

進行個案審查。 

a. 符合以下條件之設施，將不需要執行複驗輻射偵檢： 

1. 已充分執行過輻射偵檢之區域。 

2. 使用微量之放射性核種，其半衰期小於/等於120天。 

3. 僅使用密封射源(洩漏測試值<0.005 μCi)。 

4. 所使用放射性物質數量有限，且對民眾產生健康與安全風險

很小。 

 

b. 符合以下條件之設施，則需要進行複驗輻射偵檢： 

1. 部分場址外釋過程中，並未確實執行中間過程輻射偵檢。 

2. 重複發生違規行為之場址。 

3. 民眾或國會對於場址的除污成果缺乏信心。 

4. 於業者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中，確認該場址中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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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決缺失區域存在。 

 

02.04 複驗輻射偵檢之執行 

若某設施必須執行複驗輻射偵檢，則須確認業者之輻射偵檢數量及

偵檢結果，是否符合核管會相關要求。 

 

02.05 報告與紀錄 

a. 透過審查確認業者所提報紀錄或報告，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其

中包含： 

1.當設施運轉執照過期或終止時，須依據10 CFR 20.2206之要求

提報人員歷年輻射曝露與監測報告至核管會； 

2.對於離職或是不再接觸放射性物質的員工，則須依據10 CFR 

19.13之規定將人員輻射曝露報告提交給核管會及該名員工。 

b. 確認哪些計畫或安排的制定，是為依據10 CFR §§ 

20.2102-20.2110要求而保存相關產出紀錄。 

 

02.06 廢棄物掩埋 

確認是否有廢棄物掩埋於場址內。若確有掩埋事實存在，則需對該

掩埋場之歷史評估、特性描述、輻射偵檢以及劑量模擬結果進行審

查。業者應以先前掩埋場為案例進行模擬，以驗證是否符合10 CFR 

Part 20, Subpart E之管制要求。 

 

02.07 最終檢查報告 

依據核管會Manual Chapter 0610之要求，來撰寫最終檢查報告書，報

告內容需包括此檢查程序下所採取的行動、調查發現以及檢查人員

之評估結果。 

 

83890-03 檢查指引 

03.01 初步審查 

對設施歷史運轉紀錄，及關於終止執照相關管制規定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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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檢查 

對任何與設施除污方案、除役計畫、任何經批准的最終狀態輻射偵

檢方案，以及/或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報告之核定狀態進行審查。並應

於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的過程中，對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

展開檢查作業。此類於最終狀態輻射偵檢過程中(in-process)之檢查，

其目的是為了提供業主於其偵檢結果準確性及對設施瞭解全面性

上，有充足的信心。關於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所需檢查清單，

參見附錄A"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之調查區域"。 

 

03.03 複驗輻射偵檢準備 

審查相關的許可紀錄，例如除役計畫中用於場址內之放射性物質種

類、任何與重大安全性議題相關事件，以及任何利益攸關者對於場

址所提出意見。同時亦需審查NUREG-1575(MARSSIM)文件。 

 

03.04 執行複驗輻射偵檢 

對美國核管會或其承包商而言，除了中間過程輻射偵檢所獲得的發

現外，在業者完成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後進行複驗輻射偵檢，可確保

偵檢結果的準確度，及對設施的污染狀況有全面性的瞭解。然而全

面性複驗輻射偵檢，僅在對業者提出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結果存有顯

著疑慮時才需執行。舉例來說，如果業者在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

計畫過程中，鑑定出①明確且本質上非屬管理層面產生之缺失(例

如：量測結果及/或土壤中核種活度無法達到外釋標準、污染區域未

適當分類或儀器未妥善進行校正)、②業者有重複發生違規的經驗而

減低核管會對於偵檢結果之信心、③民眾與國會對於場址除污成效

缺乏信心，或④對於中間過程輻射偵檢而言，該場址面積過小(例

如：僅部分場址外釋)，上述狀況下，都需執行複驗輻射偵檢。請注

意，檢查員可於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時，進行有限的測

試(例如：分離樣本、同時或直接量測等)，做為中間過程輻射偵檢的

一部分。舉凡建築物、房間、家具、系統及設備、通風管線、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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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水槽、下水道、排水管與汚水坑、高架燈具、牆壁與地板等，

在檢查期間都應視為需要偵檢的區域。 

 

03.05 報告與紀錄 

雖然有些業者不需要提報相關人員輻射曝露資料，然而當許可執照

自管制規定中排除時，仍需按照 10 CFR 20.2101-20.2110 之要求進行

紀錄保存等義務，並強烈建議告知業者應繼續保存這些相關紀錄。

且理應告知業者關於除役記錄保存之規定。 

 

03.06 最終檢查報告 

最終檢查報告將成為管制放射性物質處置之官方認證依據，並以此

文件為基礎，做為除役與最終處置之許可及檢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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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視察區域 

I.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調查設計上的考量 

A. 業者是否已將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報告提交至核管會？ 

B. 業者提送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是否已事先經過審查？ 

C. 若尚未提交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報告，是否代表正在進行最終狀

態輻射偵檢？ 

D.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是否已提送核管會，並通過核管會之審

查？ 

 

II. 業者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檢查區域 

A. 應依據業者於除役計畫書與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書(在除役

計畫書審查期間，所批准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中的承諾進

行檢查。 

B. 對於需要付出較多努力進行除污之設施而言，下面所列區域應

於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時進行檢查。若某設施不需

進行太多除污工作，則該設施之檢查工作，可能須等到業者完

成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並將最終狀態輻射偵檢報告提交給

核管會後，才有可能執行。 

C. 業者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結果之檢查，可能由核管會視察員

或其承包商進行獨立複驗輻射偵檢。複驗輻射偵檢範圍以及是

否需要委託承包商來執行，則取決於Section II.B所討論的種種

因素。一般而言，有限數量的複驗輻射偵檢應是足夠的。 

D. 針對每個檢查工作，檢查員應確認檢查範圍為何(如下所述)。 

 

III. 業者之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與執行程序 

A. 確認是否有發現潛在性污染。 

B. 針對其組織與職責進行充分性/完備性的審查： 

1. 偵檢計畫相關文件 

2. 偵檢人員的職責與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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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針對品質保證與品質管制進行充分性/完備性的審查： 

1. 組織架構 

2. 品質保證計畫 

3. 文件管制/記錄保存計畫 

4. 設備維護與管制計畫 

5. 稽查與改正措施計畫 

D. 確認實驗室的分析程序，包括品保/品管是否為可接受的，以及

相關結果已完成詳細文件記錄。 

E. 確認業者是否按照指引文件，來進行最終狀態偵檢(FSS)計畫的

準備。 

F. 確認現地量測用及實驗室用，或規劃將使用儀器，對於掃描、

直接量測與分析關注放射性核種(ROCs)為適切可用。 

G. 確認關注核種於校正過程中所佔的比例。 

H. 審查關注核種、區域分類及偵檢單元面積大小，估算其平均值

與標準差。 

I. 審查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中，用於說明影響多種關注核種影

響之方法。 

J. 審查儀器使用程序： 

1. 最低可測濃度(MDC)的計算方式 

2. 實際與所需掃描偵檢靈敏度 

3. 多核種校正結果與任何可能影響儀器性能之環境因子 

K. 選擇用於複驗輻射偵檢之偵檢單元/區域： 

1. 基於分類結果決定掃瞄範圍 

2. 審視用於量測關注核種之分析程序 

3. 交互比對最終狀態偵檢數據與計畫要求成果之差異 

L. 對土壤採樣而言，確認採樣深度與採樣間隔。另外至少應從異

常或其他具爭議區域中採取樣品，並連同業者封存樣品進行複

驗輻射偵檢。其他隨機/系統性的特定樣品，則應用資料品質目

標(Data Quality Objectives, DQO)程序，來獨立進行評估。 

M. 對於建物表面，至少應包含異常、具爭議及用於比對量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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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來進行直接量測。其他隨機/系統性的特定樣品，則應用

DQO程序，來獨立進行評估。 

N. 如果計畫文件記錄已是完整的、準確的，並可充分描述目前相

對於外釋標準的殘餘污染狀態，則建議為合格可驗收；反之，

則需提供技術上建議。 

O. 計算於複驗輻射偵檢期間，所鑑定出異常區域之行動基準。 

P. 評估於複驗輻射偵檢期間，判斷為異常區域是否皆符合法規要

求。 

1. 其相對大小與濃度是否為可接受的？ 

2. 業者是否已將其妥善解決？ 

3. 是否界於兩種偵檢單元分類之間？ 

Q. 針對兩種偵檢結果(複驗輻射偵檢與業者提報場址偵檢結果)一

致之場址進行審查。 

R. 針對系統隨機取樣與專家判定取樣之樣品，若其兩者量測值皆

小於導出濃度指引水平(DCGL)時，則需進行審查。 

 

IV. 核管會之複驗輻射偵檢 

A. 審查執行複驗輻射偵檢之正當性 

1. 在業者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進行期間，發現有顯著且未解

決缺失存在。 

2. 重複違規發生。 

3. 民眾或國會顯著關注。 

4. 部分場址外釋過程中，無法進行中間過程輻射偵檢之區域。 

B. 若執行複驗輻射偵檢是有正當性的，確認是否應委託承包商來

執行。若承包商符合下列三個準則中一個或多個項目，則評定

其符合資格。 

1. 業者所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中，涉及獨特且複雜的技術問題。 

2. 預期需超過一周人力來執行複驗輻射偵檢，以完成場址偵檢

與採樣。 

3. 複驗輻射偵檢為高度優先執行計畫，而核管會無法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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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完成偵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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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美國核管會第 87104 號檢查程序 (IP 87104) 

87101-01 檢查目的 

01.01 確認除役活動是否以保障工作人員與一般大眾之健康與安全

方式來進行。 

01.02 確除役計畫是否已依據美國核管會的要求來執行。 

01.03 為需要進行除役工作、以及該除役計畫可能需經由核管會批准

之設施，提供可能需要的檢查要求與指引。 

 

87104-02 檢查要求 

許可除役活動之審查，將與業者提送除役計畫之範圍與所伴隨的風

險相稱。關於安全性與符合NRC管制要求之確認，除了可透過審查

業者提供相關紀錄來達成之外，亦可依據(1)工作活動直接觀察、(2)

工作人員訪談、(3)藉由工作人員實際操演核管會所指派任務以及(4)

設施殘餘輻射之獨立量測來完成。 

所有透過業者及其承包商所執行的除役活動，均應考慮進行檢查。

在業者許可執照及監管下，對於所有承包商進行除役活動之檢查結

果，均應對照業者提出除役計畫內容來加以紀錄。若無法釐清承包

商之除役活動是在那個輻射安全計畫管制下來進行，則應對該項除

役活動進行檢查，並視該項除役活動已脫離業者執照所允可範圍。 

在討論有關業者與審查紀錄之議題時，需將前次檢查結果納入考

量。在某些必要狀況下(例如：歷史意外事故、違規事件或高輻射曝

露事件)，應審查前一次檢查紀錄或議題。 

每個檢查方案均應根據場址特性來制定。大部分放射性物質持有

者，將不需提供正式除役計畫(DP)供核管會審查並取得批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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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學家、地下井鑽探家與放射技師，均不需對其設施進行任何實

際拆除或除污活動。此類放射性物質持有者僅需進行部分除污工

作，則檢查員可依據第83890號檢查程序(closeout)來進行檢查。 

然而對於可能需要進行大規模改善行動及詳細最終狀態輻射偵檢

之場址，如放射性化學藥品製造商及某些研究機構，則需提升檢

查監管之層級。針對這些業者，檢查員可利用本檢查程序(IP 87104)

及附錄A與B中現場紀錄內容來進行檢查。 

 

02.01 由例行運轉計畫中找尋適用的檢查需求  

檢查員應審視所有適用於業者例行運轉計畫中的檢查程序，並選出

可持續適用於業者除役計畫中的部分。檢查員應著重於顯著影響設

施周圍工作人員、民眾與環境健康和安全之例行作業，制定一套檢

查計畫。放射性物質持有者請參考檢查手冊章節(Inspection Manual 

Chapter, IMC) 2800，及87100系列檢查程序。 

重要的檢查要素應包括：污染物質監管；工作人員輻射防護；放射

性廢棄物生產、儲存、運送與處置；液體排放與環境監測；組織管

理；職業安全與健康；支援除役必要的系統與設施及最終狀態輻射

偵檢。 

除了上述的檢查活動之外，檢查員亦應使用美國核管會用於例行檢

查之檢查手冊的其他部分進行檢查，這些內容均以含括在檢查手冊

章節2800與87100系列檢查程序中。 

 

02.02 關鍵除役行動之檢查 

檢查員應制定一套檢查計畫，用來觀察業者與其包商所執行之關鍵

除役行動。關鍵除役行動可存在於除役過程中的任何階段。對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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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較多心力進行除役活動之設施而言，如建物整治與拆除、土壤

移除及地下水整治，其可能包含關鍵除役活動則條列如下： 

a. 拆除前檢查作業 

此階段屬於電廠停止運轉後、進行拆除與整治作業前之除役規劃

階段。此階段關鍵行動可能包含：確認除役計畫已通過審查並批

准(若需要)；對於僅部分需進行除役之設施，確認並界定仍在運

轉中或進行除役作業中之區域範圍；移除設施中放射性物質(若必

要)；驗證污染物質之監管符合10 CFR 20.1801與20.1802規定要

求；驗證是否符合除役時效性要求；驗證是否符合除役期間記錄

保存要求；業者除役組織的執行情況；場址特性描述；及用於支

援除役作業所建造功能型結構。 

b. 拆除與整治期間的檢查作業 

此階段正值場址進行除役作業的活躍期。其關鍵行動包含：污染

物質監管；結構除污與拆除；土壤、沉積物、地表水源及地下水

之整治；偵檢量測與分析方法、廢棄物管理與場內儲存；廢棄物

運送與場外處置；廢棄物場內處置；場址復原及在審查業者除役

計畫期間所確認檢查活動的確認。檢查員應考慮使用中間過程偵

檢(in-process inspections)。中間過程偵檢已證明比一次性複驗偵檢

(confirmatory surveys)來得更有效率。使用中間過程偵檢可使美國

核管會在除役過程中，採取同步量測、收集水樣與土樣並及早提

出偵檢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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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治後檢查作業 

此階段的關鍵行動包含：業者最終狀態輻射偵檢；美國核管會複

驗偵檢及確認場址最終殘餘輻射狀態。 

 

87104-03 檢查作業指引 

一般性 

針對業者正在進行除役行動、使用設備、使用區域及與批准除役計

畫與程序所進行的觀察，都將成為業者其整體輻射安全計畫品質之

主要指標。 

審查業者與除役關於紀錄，這對評估業者除役計畫也有所幫助。審

查相關記錄時，尋找劑量上升、排放廢水或地下水污染之趨勢，這

些都可能為潛在污染的區域。可隨機檢查輻射偵檢、廢棄物處置、

廢水排放、放射性物質接收與運送、人員訓練、儀器校正、射源測

試、品保/品管稽核、使用日誌與空氣採樣等紀錄，直到檢查員對於

紀錄維護度與完整度感到滿意為止。其他與健康和安全更為相關紀

錄，如個人劑量監測記錄與意外事件調查報告，都應作更詳盡的檢

查。 

現場檢查之執行與規劃需與核管會持有執照計劃管理人(Licensing 

Project Manager)、各區域檢查人員管理人，以及其他設施運轉相關

管制機關互相進行協商。其他更詳盡內容請參考第2602號檢查手冊

章節 (Inspection Manual Chapter, IMC) 及第93001號檢查程序 (IP 

93001)。 

許多除役期間所需執行的檢查行動，均與設施例行運轉期間所執行

之檢查行動相似。因此本章節中所提供的指引，將包含核管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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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手冊中與放射性物質除役相關章節內容。檢查員應參考第2602

號檢查手冊章節(IMC 2602)內容，以取得除役期間一般性檢查行動之

政策與指引。 

檢查行動中最主要部分，在於評估業者依據核管會管制規定，所提

出場址外釋再利用前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對於需進行最終狀態

輻射偵檢之場址，檢查員需與場址特性輻射調查階段，即開始檢查

其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以確認業者隨後即將進行場址整治活

動，是否遵循核管會相關規定及除役計畫內容來執行。此時，可能

需由檢查員或核管會委託單位來進行複驗偵檢。此外，檢查員應考

量是否需採用中間過程偵檢。因為採取中間過程偵檢，已被證明比

採用複驗偵檢來得更有效率。採用中間過程偵檢，可使核管會檢查

人員與業者進行除役期間，同步進行量測、水與土壤樣品採樣與及

早發現有問題輻射偵檢程序。複驗偵檢所需執行內容與範圍，將取

決於檢查員及持有執照計劃管理人，對於業者提出最終狀態輻射偵

檢計畫品質之信任程度。當業者已透過核管會檢查程序或其他方

式，證明所提出的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具備全面性規劃、良好文

件記錄與執行成效高品質時，此時則不需或僅需進行小規模複驗偵

檢即可。 

 

03.01由例行運轉計畫中找尋適用的檢查需求 

許多檢查活動將直接採用業者與設施例行運轉期間所使用的檢查活

動。針對業者所提出之除役計畫，以及與設施例行運轉計畫所採用

相似活動進行審查。並由例行運轉計畫中找尋適用於設施除役之檢

查活動，剪裁後制定出一套適合場址特性之檢查計畫。可參考第2800

號檢查手冊章節(IMC 2800)，與放射性物質安全檢查方案相關檢查程



 37 

序。 

設施例行運轉計畫中，可延續至除役期間的檢查行動，如下所述： 

 

a.污染物質監管 

場址內放射性物質必須依照10 CFR 20.1801與20.1802管制規定來進

行監管。確認污染物質在整個除役期間，是否依據除役計畫內容來

進行監管。確認所有污染物質是否依據10 CFR 20.1902管制規定來進

行公告。污染物質承裝容器應依據10 CFR 20.1904與20.1905管制規

定來進行標示。建物內所存放之污染物質應由業者進行監管，以防

止人員闖入或竊取放射性物質。 

在某些情況下，防止人員闖入污染物質貯存設施或竊取放射性物質

的唯一方法，就是將所有入口加以上鎖。然而，通常需依據場址天

然條件來設計防止進入設施，如設施物理上布置及設施內人員動

線。其他對於防止人員竊取放射性物質之防禦機制，則是現場設立

保全人員防止物質被竊取。在審查完業者除役計劃細節後，必須基

於個別案例來確認是否有必要採取封鎖進入放射性物質入口之措

施。 

正在進行除役之場址，對於場址外所存放污染物質，可能需要透過

設置圍籬、土壤覆蓋或其他方式來進行監管。一般可接受以使用三

至四英尺厚度的土壤來覆蓋污染土壤、礦渣或是尾礦。 

只有獲得許可之人員，才允許進入存放污染物質的建物、房間或室

內和室外區域。詳見第83822號檢查程序(IP 83822)關於輻射防護之說

明，與87100系列檢查程序相關章節內容。 

 

b. 工作人員輻射防護 



 38 

檢查業者所擬定現場作業輻射防護程序，確認是否依據預定計畫來

執行以及可能接受潛在曝露之風險程度。特別針對可能會有潛在曝

露之區域，制定一套合適檢查程序。詳見第83822號檢查程序(IP 

83822)關於輻射防護之說明。 

 

c. 液體排放/環境監測 

確認業者場址外輻射監測及採樣位置與頻率是否充足，以符合10 

CFR 20附錄B中排放物質管制限值。除役期間場址外放射物質排放可

能性，可能比例行運轉期間來得低，但除役期間仍應針對場址外物

質排放持續進行偵測，並確認量測儀器是否有依照要求進行校正。

詳見第84750號檢查程序(IP 84750)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排放與環

境監測之說明。 

 

d. 組織管理 

針對業者依據核准計畫內容所執行活動、管制需求與設施除役組織

管理部分執照狀態進行審查，其中包括：針對除役計畫所設定管理

組織、輻射安全管理人員指派與資格檢定、品保計畫與年度審查、

記錄管理與保存、內部審查與稽查、安全委員會、清理程序之管控

與所執行除役相關程序。 

 

e. 支援除役行動必要的系統與設施 

透過現場觀察與審查業者相關紀錄，確認用來進行除污與拆除的輔

助系統功能是正常的。這些系統包含：電力系統、加熱裝置、抽氣

與空調系統、供水系統、場內通信系統、液體和固體污染廢棄物系

統與場內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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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職業健康與安全 

除役過程中某些作業活動並無放射性物質危害存在，如深層開挖與

建物拆除。核管會檢查員雖然非屬職業安全衛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檢查員，但仍需知會業者與OSHA

除役過程中，可能產生非放射性安全危害。可參考第1007號檢查手

冊章節(IMC 1007)中，關於核管會與OSHA地方辦公室間互動活動內

容。 

 

g. 檢查活動文件記錄 

依據第87104號檢查程序(IP 87104)所產生田野筆記-完整文件記錄；

或針對複雜場址，將所有除役過程中訪查與檢查紀錄完成調查報

告。當場址內存在可能對公眾造成健康與安全危害之放射性物質

時，文件紀錄活動將持續至場址完成整治且運轉執照終止為止。可

參考第0610號檢查手冊章節(IMC 0610)中，關於檢查活動報告內容。 

 

03.02 關鍵除役活動之檢查 

在場址進行整治之前、執行期間與整治完成後，均需確認業者除役

期間所有關鍵行動。針對可能對人員健康或安全造成顯著危害之關

鍵活動，制定一套檢查計畫。另依據各個除役活動性質來決定檢查

頻率。典型的除役關鍵行動條列如下： 

 

a. 拆除前檢查行動 

1. 設施狀態 

在實際進行場址整治活動前，確認所有要求已準備就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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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計畫已完成審查與批准(若需要)、例行運轉期間所使用放射

性物質已從設施中移除(依據場址狀態判定是否需要)、確認業者

已完成除役規劃與準備階段所需相關執照之準備，以及支援除

役活動行動所需系統與設備已準備就緒。 

 

2. 時效性要求 

確認除役時程已依據10 CFR 30.36、40.42與70.38要求進行規

劃，或其他經核管會核准之替代時程規劃。 

 

3. 記錄保存 

確認與除役活動之安全性與有效性相關文件紀錄，已依據10 

CFR 30.35、40.36與70.25規定進行保存。 

 

4. 財務保證 

確認財務保證需求已依據10 CFR 30.35、40.36與70.25規定來進

行維護。 

 

5. 場址特性描述 

確認場址特性描述行動已依據適當輻射防護程序來執行。當業

者正在進行特性輻射偵檢時，核管會檢查員可能需要進行檢查

相關活動。倘若可行，與業者進行同步量測並採取獨立量測比

對業者量測分析結果。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檢查員應與業者均

分樣品來確認業者量測結果的適切性與有效性。妥善評估場址

特性輻射偵檢作業內容，使場址整治行動與最終狀態輻射偵檢

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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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員應要求業者對放射性物質使用紀錄、安全相關報告、場

址空照圖、設施建造繪圖與藍圖等歷史紀錄進行審核，這將有

助於確認場址殘餘污染的程度。與現任與離職員工進行面談，

也可助於確認以往使用放射性物質相關作業內容與處置地點。 

 

6. 支援除役工作所建造輔助設施 

確認新的卸貨平臺、道路、鐵路支線、排水溝、美國環保署規

定雨洪管理設施，以及其他用於支援除役工作輔助設施，是否

均符合除役計畫預定要求來執行，以確保不會對工作人員與民

眾之健康與安全造成危害。 

 

7. 其餘執照持有狀態與已核定計畫 

確認業者所進行活動符合特定執照、已核准除役計畫，以及業

者自訂計畫與程序之規定來執行。針對可能有高度風險的作業

進行稽查。 

 

8. 設施資源保護與回收規定 

檢查員應特別注意那些正依據美國環保署危害性與固體廢棄物

修正法(Hazardous and Solid Waste Amendments, HSWA)規定，進

行資源保護與回收研究之場址，確認放射性物質外釋至土壤與

表水的可行性。 

 

b. 拆除與整治期間檢查行動 

1. 結構除污與拆除 

透過現場觀察與紀錄審查，確認業者所執行結構除污與拆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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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否依據核管會所批准計畫來執行。對於不需擬定除役計

畫的設施，確認其整治行動已依據核管會相關法規與導則來執

行。這裡的結構包含了建築、地表與地下結構設施、處理水池，

以及其他業者曾使用的人造建物。 

 

2. 土壤、沉積物、地表水與地下水的除污與整治 

透過現場觀察與紀錄審查，確認業者所執行土壤、沉積物、地

表水與地下水的除污與整治行動，是否依據核管會所批准計畫

來執行。對於不需擬定除役計畫的設施，確認其整治行動已依

據核管會相關法規與導則來執行。針對那些曾經可能因輻射作

業而污染的區域(場址內與場址外)進行檢查。 

 

3.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確認業者對於其所排放廢液、廢氣與固態廢棄物，已有妥善管

理與管制措施。除役期間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須經核管會

批准才可進行處置。除役期間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包含：建材、

加工與處理設備、混凝土瓦礫、過濾器、垃圾與污泥、廢棄物

處理池產生廢棄物、土壤及蔬菜、地下水以及地表水。參考第

84850號檢查程序(IP 84850)中，關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相關內

容；以及10 CFR 20與10 CFR 61中，關於廢棄物生產者檢查要求。 

 

4.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除役期間所產生的大型低放射性廢棄物，在運送至永久處置設

施前可暫存於場址內。確認放射性廢棄物已依據相關規定，及

第84900號檢查程序(IP 84900)規定方式進行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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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棄物運送 

依據廢棄物包封與運送特性進行審查，以確認該作業適用下列

何種檢查程序，包括：第86740號檢查程序(IP 86740)-運送活動

之檢查；第84850號檢查程序(IP 84850)-放射性廢棄物管理；10 

CFR 20與10 CFR 61-廢棄物生產者檢查要求。對於有大量污染

物質需要運送場外設施而言，可能整個除役過程中都持續在進

行污染物質運送。需場址外處置之放射性物質，其包封方式應

依據40 CFR Parts 171-178與10 CFR Part 71中規定來進行。此外

核管會Regulatory Guide 7.1中亦提供有關放射性物質包封與運

送之指引。 

 

6. 場址復原 

確認業者已依據相關規定完成場址復原工作。 

 

7. 除役計畫審查期間所確認關鍵行動 

針對業者除役計畫中所確認其他關鍵行動進行檢查。 

 

c. 整治後檢查行動 

1. 廢棄物處置檢定 

確認所有放射性物質處置紀錄已依據10 CFR 30.36、40.42與

70.38之要求，完成核管會314格式文件或等同文件記錄，並提送

主管機關審查。 

 

2.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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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中有許多要素均需要進行檢查，

此檢查應於業者正在執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計畫期間來進行。

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之中間過程偵檢執行目的，則是為業者所進

行偵檢結果之準確性與全面性提供信心。詳見第83890號檢查程

序(IP 83890)中，關於完工檢查與輻射偵檢之說明。 

 

3. 複驗偵檢 

除了中間過程偵檢的發現外，核管會檢查員或其承包商亦可透

過執行複驗偵檢，取得其他輔助資料，以確認業者提報偵檢結

果之正確性與全面性。然而，只有在對業者最終狀態輻射偵檢

結果有顯著疑慮存在下，才有執行全面性複驗偵檢的必要。 

當業者正在進行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時，檢查員可透過切分樣品

分析或直接同步量測，來做為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之中間過程偵

檢。此類中間過程偵檢所需取樣數量，則應比傳統複驗偵檢要

少的許多。對於面積較大的場址而言，進行中間過程偵檢會更

有效率。對小場址而言，最終狀態輻射偵檢期間所獲得資料可

能就已足夠，並且可能僅需花費數天時間就可完成。在這個狀

況下，檢查員應在業者完成最終狀態輻射偵檢且提送偵檢報告

後，再進行複驗偵檢。然而，檢查員仍需全面審查業者除役計

畫，並依據複驗偵檢結果所發現缺失，進行小規模場址之檢查。 

 

4. 限制性使用場址之維護 

如果該場址未來將外釋做為限制使用，確認所有場址限制使用

條件，均符合相關規定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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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場址無限制外釋再利用之條件 

確認所有無條件外釋場址之使用條件，均符合相關規定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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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導則(草案) 

一、審查範圍 

審查人員參考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進行除役後

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審查，包含設施內、外之偵測項目、偵

測方法、偵測對象、目的、取樣地點、取樣頻率、活度單位等

內容。 

二、程序審查 

審查人員應查核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內容，是否符合

上述審查範圍所規定之基本要求，並決定資料的詳細程度是否

能足以讓審查人員進行細節技術審查。審查人員應確認除役後

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內容包含以下資訊： 

（一）環境輻射偵測範圍包含氣象資料、釋放核種類別、活度與氣、

液體擴散模式、人口分布與居住狀況、土地利用、原排放口

位置、鄰近水文狀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因子等環境偵

測相關資料。 

（二）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內容應提及偵測之目的、項目、方法及取

樣位置圖、偵測結果及分析、輻射劑量評估、品質保證及品

質管制執行方法說明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說明所有環境輻射偵測取樣點的位置(應以地圖標示)。 

（四）說明設施內、外之偵測項目，應包括環境直接輻射之偵測、

環境試樣取樣與放射性活度分析、氣象觀測作業等。並說明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所規劃之偵測方法、偵測對象、目的、取

樣地點、取樣頻率、活度單位及重要之附記等。 

三、審查要點與接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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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內容應符合以下要求，方能被

審查同意： 

（一）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內容是否詳細說明，並確保

除役後廠址之殘餘輻射對一般人所造成之輻射強度與水中及

空氣中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濃度，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

標準」之限值，以符合「游離輻射防護法」第 8 條之規定。 

（二）環境輻射偵測之範圍是否依據「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

告導則」第 3 條之規定，參酌下列因子進行評估評估：(1)

氣象資料；(2)釋放核種類別、活度與氣、液體擴散模式；(3)

人口分布與居住狀況；(4)土地利用；(5)原排放口位置；(6)鄰

近水文狀況；(7)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因子。 

（三）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計畫之內容應依「除役後廠址環境

輻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4 條之規定，載明下列事項：(1)偵測

項目，包括連續性環境直接輻射偵測、累積劑量之環境直接

輻射偵測及廠址除役後放射性物質可能擴散途徑之環境試

樣，且敘明試樣種類、取樣頻次、取樣地點(應以地圖標示)、

取樣方法試樣保存、分析方法、偵檢靈敏度及相關參考文件；

(2)偵測結果評估方法，包括飲水，食物攝食量等劑量評估參

數與劑量評估方法；(3)品質保證及品質管制執行方法說明；

(4)對周圍環境影響之說明；(5)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另說明本章環境輻射監測計畫如變更，應提前提報之時程。 

（四）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內容應對環境輻射偵測結果

之提報有明確之規定(完成除役計畫後六個月內，提報除役後

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以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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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之規定。 

（五）環境輻射偵測作業執行單位必須通過主管機關指定機構之認

證，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23 條

之規定；環境輻射偵測試樣分析能力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之

可接受最小可測量的規定，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

測報告導則」第 24 條之規定。 

（六）環境輻射偵測相關紀錄的保存期限應有明確的規定，以符合

「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第 24 

條之規定：環境輻射偵測分析數據，除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

外，應保存 3 年。 

（七）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之品質保證作業內容，得依環

境輻射監測品質保證規範或國際標準化組織中品質保證之規

定執行，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23 

條之規定。 

（八）環境輻射偵測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設施當地居民生活、

攝食量及飲食習慣等評估民眾劑量所需之重要參數，得採國

內相關機關（構）公布之資料，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

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26 條之規定。 

（九）設施經營者應參考主管機關訂定之環境輻射監測規範，擬訂

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計畫，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

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4 條之規定。 

（十）設施經營者之環境輻射監測規劃，須使用根據主管機關及其

他國際專業游離輻射防護組織認可指引文件之方法或程序。 

（十一）設施經營者應對所有環境輻射偵測取樣點位置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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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5 條與第 13 

條之規定。 

（十二）對於連續的外釋，在每一處外釋地點應連續取樣；對於批

次外釋，應採取每一批次的代表性樣品。如果以定期取樣代

替連續取樣，應說明如何證實樣品具有實際外釋的代表性。 

（十三）設施經營者應詳實說明除役後廠址之偵測項目，包括環境

直接輻射偵測、環境試樣取樣與放射性活度分析、氣象觀測

作業等。並說明環境輻射偵測作業所規劃之偵測方法、偵測

對象、目的、取樣地點、取樣頻率、活度單位及重要之附記

等。環境輻射偵測作業有關之管制標準，如可接受最小可測

量要求，應依「除役後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導則」第 24 條

之規定執行。 

（十四）前述環境試樣取樣宜包含空浮微粒、水樣(含飲用水、河川

水及地下水)、乳樣、農產品、稻米、蔬菜、草樣及沉積物(含

底泥或岸沙)等。 

四、審查發現 

審查人員應確認申請者所提出的環境輻射監測規劃，符合「游

離輻射防護法」相關環境輻射監測的要求，並足以保護除役活

動期間之工作人員、民眾與環境的輻射安全。 

五、相關法規與技術規範 

（一）游離輻射防護法。 

（二）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三）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四）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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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輻射監測規範。 

（六）核子設施廠(場)區試樣放射性分析行動基準。 

（七）環境輻射偵測品質保證規範。 

（八）放射性液、氣體排放輻射劑量限值規定。 

（九）環境輻射監測試樣分析能力應符合可接受最小可測量。 

 


